
 

 

名　　稱：陸海空軍刑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04 月 19 日

第 一 編 總則

 

第 1 條

現役軍人犯本法之罪者，依本法處罰。

 

第 2 條

非現役軍人於戰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適用本法之規定處罰：

一、犯第十六條之罪。

二、犯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罪。

三、犯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六

    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四、犯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十八條第二項之罪。

五、犯第七十二條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

前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未遂犯，亦同。

 

第 3 條

現役軍人犯本法之罪後，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仍適用本法處罰。

 

第 4 條

現役軍人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本法之罪者，仍適用本法；非現役軍人於戰

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二條之罪者，亦同。

 

第 5 條

現役軍人在中華民國軍隊占領地域內犯中華民國刑法或其他法律之罪者，

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論。

 

第 6 條

本法所稱現役軍人，謂依兵役法或其他法律服現役之軍官、士官、士兵。

 

第 7 條

依法成立之武裝團隊，戰時納入作戰序列者，視同現役軍人。

 

第 8 條

本法所稱長官，謂有命令權或職務在上之軍官、士官。



本法所稱上官，謂前項以外，而官階在上之軍官、士官。

 

第 9 條

本法所稱部隊，謂國防部及所屬軍隊、機關、學校。

 

第 10 條

本法所稱敵人，謂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或團體。

 

第 11 條

本法關於戰時之規定，適用於總統依憲法宣戰之期間及地域。其因戰爭或

叛亂發生而宣告戒嚴之期間及地域者，亦同。但宣戰或戒嚴未經立法院同

意或追認者，不在此限。

戰時犯本法之罪，縱經媾和、全部或局部有停火之事實或協定，仍依戰時

之規定處罰。但按其情節顯然過重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12 條

戰時為維護國防或軍事上之重大利益，當事機急迫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不罰。但其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13 條

刑法總則之規定，與本法不相牴觸者，適用之。

 

第 二 編 分則

 

   第 一 章 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

 

第 14 條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

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5 條

以暴動或勾結外力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首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6 條

意圖犯第十四條第一項之罪，而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法煽惑現役軍人

暴動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17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一、將部隊或第五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軍用設施、物品交

    付敵人者。

二、為敵人從事間諜活動，或幫助敵人之間諜從事活動者。

三、擅打旗號或發送、傳輸電信授意於敵人者。

四、使敵人侵入軍用港口、機場、要塞或其他軍用設施、建築物，或為敵

    人作嚮導或指示地理者。

五、強暴、脅迫或恐嚇長官或上官投降敵人者。

六、為敵人奪取或縱放捕獲之艦艇、航空器或俘虜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三項之罪，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第 18 條

意圖利敵，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一、毀壞第五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軍用設施、物品，或致

    令不堪用者。

二、損壞或壅塞水陸通路、橋樑、燈塔、標記，或以他法妨害軍事交通者

    。

三、長官率部隊不就指定守地或擅離配置地者。

四、解散部隊或誘使潰走、混亂，或妨害其聯絡、集合者。

五、使部隊缺乏兵器、彈藥、糧食、被服或其他重要軍用物品者。

六、犯第六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項之罪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三項之罪，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第 19 條

以前二條以外之方法供敵人軍事上之利益，或以軍事上之不利益害中華民

國或其同盟國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三項之罪，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第 20 條

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

物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前項之軍事機密於敵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一項前段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下罰金。戰時犯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1 條

洩漏或交付職務上所持有或知悉之前條第一項軍事機密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第 22 條

刺探或收集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軍事機密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戰時犯之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敵人刺探或收集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軍事機密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23 條

意圖刺探或收集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軍事機密，未受允准而侵入軍事要塞、

堡壘、港口、航空站、軍營、軍用艦船、航空器、械彈廠庫或其他軍事處

所、建築物，或留滯其內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下罰金。

 

第 24 條

投敵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盡其應盡之責而降敵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5 條

犯本章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

 

   第 二 章 違反職役職責罪

 

第 26 條

指揮官無故開啟戰端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27 條

敵前違抗作戰命令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8 條

戰時有救護、醫療職務之人，無故遺棄傷病軍人或俘虜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9 條

有維修軍用艦艇、航空器、戰車、砲車、裝甲車、武器、彈藥或其他重要

軍用設施、物品職務之人，未盡維修義務，或明知機件損壞匿不報告，致

乘駕或使用人員陷於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前項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30 條

有補給或食勤職務之人，供給部隊有害身體或健康之飲食品或其他物品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1 條

委棄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電磁紀錄或其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棄置前項物品於敵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二項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生軍

事上之不利益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第三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32 條

有補給或運輸武器、彈藥、糧秣、被服或其他重要軍用物品職務之人，無

故使之缺乏或遲誤，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



戰時犯第一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第二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33 條

有看守或管理俘虜職務之人，縱放俘虜或便利其脫逃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一項以外之人，縱放俘虜或便利其脫逃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4 條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職務之人，因睡眠、酒醉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而廢弛職務，足以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戰時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下罰金。

 

第 35 條

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不到或擅離勤務所在地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

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犯第一項前段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犯第一項前段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36 條

無故不依規定使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交接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使違反其他勤務規定者，亦同。

 

第 37 條

意圖免除職役，偽為疾病、毀傷身體或為其他詐偽之行為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8 條

以詐術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免除全部或一部之重要軍事勤務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9 條

意圖長期脫免職役而離去或不就職役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於六日

內自動歸隊者，減輕其刑。

戰時犯前項前段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40 條

無故離去或不就職役逾六日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下罰金。

戰時無故離去或不就職役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無故離去或不就職役逾三十日，或戰時逾六日者，依前條之規定處罰。

 

第 41 條

無故離去或不就職役而攜帶軍用武器、彈藥或其他直接供作戰之軍用物品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犯前項前段之罪，於七十二小時內自首，並繳交所攜帶之物品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其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繳交所攜帶之物品者，減輕其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三 章 違反長官職責罪

 

第 42 條

長官擅離部屬、配置地或擅自遷移部隊駐地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戰時犯前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

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 43 條

戰時長官無故遺棄傷病部屬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44 條

長官凌虐部屬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官或資深士兵藉勢或藉端凌虐軍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前二項所稱凌虐，指逾越教育、訓練、勤務、作戰或其他軍事之必要，使

軍人受凌辱虐待之非人道待遇行為。

前項教育、訓練、勤務、作戰或其他軍事必要之實施範圍及應遵行事項，

由國防部以準則定之。

長官明知軍人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包庇、縱容或不為舉發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45 條

長官對於部屬明知依法不應懲罰而懲罰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部屬施以法定種類、限度以外之懲罰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46 條

長官以強暴、脅迫、恐嚇、利誘或其他不正方法阻撓部屬請願、訴願、訴

訟、陳情或申訴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有審查或轉呈之職責而犯前項之罪者，亦同。

 

   第 四 章 違反部屬職責罪

 

第 47 條

違抗上級機關或長官職權範圍內所下達或發布與軍事有關之命令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戰時犯前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戰時因過失未執行第一項之命令，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一項之罪，而命令不須立即執行，行為人適時且自願履行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

 

第 48 條

聚眾犯前條第一項之罪，首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場助

勢之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戰時犯前項之罪，首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在場助勢之人，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49 條



對於長官施強暴、脅迫或恐嚇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戰時犯前項之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上官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戰時犯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50 條

聚眾犯前條第一項之罪，首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下手實施者，處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戰時犯前項之罪，首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下手實施者，處死刑、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51 條

犯前二條之罪，其情狀可憫恕者，減輕其刑。

 

第 52 條

公然侮辱長官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

公然侮辱上官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法，犯前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三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第 五 章 其他軍事犯罪

 

第 53 條

以強暴、脅迫、恐嚇或他法劫持軍用艦艇、航空器，或控制其航行者，處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54 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

    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55 條

戰時無故攻擊醫院、醫療設施、醫療運輸工具或醫療救護人員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攻擊談判代表或戰地新聞記者者，亦同。

 

第 56 條

在戰地無故攫取傷病或死亡國軍、友軍或敵軍之財物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57 條

不依法令徵購、徵用物資、設施或民力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58 條

毀壞軍用機場、港口、坑道、碉堡、要塞、艦艇、航空器、車輛、武器、

彈藥、雷達、通信、資訊設備、器材或其他直接供作戰之重要軍用設施、

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輕微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

戰時犯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犯第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第一項、第三項前段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戰時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前四項之罪，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第 59 條

毀壞軍用工廠、倉庫、船塢、橋樑、水陸通路、油料、糧秣或製造武器、

彈藥之原料或其他重要軍用設施、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輕微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罰金。

戰時犯第一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第二項之罪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第三項前段之未遂犯，罰之。

犯前三項之罪，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第 60 條

毀壞前二條以外之軍用設施、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第 61 條

遺失武器、彈藥或其他直接供作戰之軍用物品，致生公眾或軍事之危險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62 條

戰時無故毀損具有歷史價值之古蹟、文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

重大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63 條

意圖損害軍事利益，非法輸出、干擾、變更、刪除軍事電磁紀錄，或以他

法妨害其正確性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戰時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之不利益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64 條

竊取或侵占軍用武器或彈藥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竊取或侵占第一項以外之軍用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或第三項之罪，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65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軍用武器或彈藥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軍用武器或彈藥之主要組成零件者，處無期

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66 條

為軍事上虛偽之命令、通報或報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生軍事上

之不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戰時犯前項前段之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生軍

事上之不利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前段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軍事上之命令、通報或報告，傳達不實、不為傳達或報告者，依前三

項之規定處罰。

 

第 67 條

對於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

迫或恐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聚眾犯前項之罪，首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下手實施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68 條

對於前條以外之軍人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或恐嚇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聚眾犯前項之罪，首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下手實施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場助勢之人，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69 條

結夥三人以上強佔公署、鐵道、公路、車站、埠頭、航空站、電台、電視

台、電信站或其他相類之場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70 條

對於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傳令職務之人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

或對於其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罰金。

 

第 71 條

欺矇衛兵、哨兵或其他擔任警戒職務之人，而通過其警戒之處所，或不服

其禁止而通過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72 條

意圖散布於眾，捏造關於軍事上之謠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73 條

意圖影響有任命、建議、審議、核可或同意權人，關於任命、陞遷、降免

職役之決定，而匿名或冒名發送不利於他人之虛偽訊息者，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其為匿名或冒名之虛偽訊息，而提供有調查或人事權責之人參考者，

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第 74 條

公然冒用軍人服飾、徽章或官銜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而行使其職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75 條

在營區、艦艇或其他軍事處所、建築物賭博財物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

，不在此限。

長官包庇或聚眾賭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第 三 編 附則

 

第 76 條

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

一、外患罪章第一百零九條至第一百十二條之罪。

二、瀆職罪章。

三、故意犯公共危險罪章第一百七十三條至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八十

    五條之一、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第一百九十

    條之一或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之罪。

四、偽造文書印文罪章關於公文書、公印文之罪。

五、殺人罪章。

六、傷害罪章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二項之罪。

七、妨害性自主罪章。

八、在營區、艦艇或其他軍事處所、建築物所犯之竊盜罪。

九、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

十、恐嚇及擄人勒贖罪章。

前項各罪，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戰時犯前二項之罪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77 條

現役軍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之。

 

第 78 條

關於中華民國軍事上及國防部主管之國防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電磁紀錄或物品之種類、範圍及等級，由國防部以命令定之。

 

第 79 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年十月二日施

行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